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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係企業間無形資產常規交易已被視為跨國企業進行利潤移轉之租稅規劃

策略之一。本文為國內首度採用關係企業資料檢視無形資產交易對利潤移轉效

果，以2001年至2019年臺灣上市公司之最終層關係企業財務資料，聚焦於無形

資產交易是否加劇利潤移轉行為，探討利潤移轉變數對最終層關係企業利潤之

影響。實證結果顯示，集團無形資產交易雖能帶給最終層關係企業利潤正面效

果，但由於關係企業間無形資產交易較難從公開市場中取得常規價格或報酬利

潤資訊，間接強化集團無形資產較多之跨國企業在考量最終層關係企業間所在

國稅率差異後，更積極進行最終層關係企業利潤移轉。 

壹、前言 

跨國企業集團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

議題，近年來受國際組織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及各國稅務機關關注與檢討。其中，跨國企

業之利潤移轉行為已扭曲經濟活動的地理分布、侵蝕公司所得稅稅基，並在能

夠將利潤移轉至低稅負地區與不能移轉之跨國企業間創造不公平的租稅競爭環

                                                 
∗ 本文作者分別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審查一科稅務員及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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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BEPS 相關主題文獻很多，OECD 亦針對BEPS 出版眾多相關報告與研究1。

依據 OECD 描述，BEPS 係當跨國企業利用國際租稅規則中的差異(Gaps)、不匹

配(Mismatches)或漏洞(Loopholes)，人為地將利潤移轉到低稅或零稅負管轄區，

以降低其繳納稅額2。根據估計跨國企業從事BEPS行為使國家稅收每年損失1,000

億至 2,400 億美元，相當於全球公司所得稅收入的4%-10%3。 

貳、文獻回顧 

本文以2001 年至2019 年臺灣上市公司之 終層關係企業的財務資料，探討

利潤移轉變數對 終層關係企業利潤的影響，尤其聚焦於無形資產交易是否加

劇利潤移轉行為。不僅為國內首度採用關係企業資料來檢視無形資產交易對利

潤移轉效果之研究，也是國內外文獻中初次探討集團無形資產如何影響 終層

關係企業利潤所從事之深度分析。 

Heckemeyer and Overesch(2017)、De Simone et al.(2017)及 Blouin et al.(2018)

認為跨國企業常利用移轉訂價作為利潤移轉至低稅率地區的工具。Santacreu and 

LaBelle(2022)更指出，跨國公司基本上可透過 3 個主要管道將利潤從高稅率國家

關係企業移轉到低稅率國家或地區關係企業；一是操縱關係企業間財貨與勞務

間移轉價格，即浮列高稅率國家關係企業進口價格及低列其出口價格。二是透

過關係企業間借貸，藉此將高利息債務歸屬至高稅率國家關係企業。三則是操

縱無形資產的移轉訂價，將無形資產所有權移轉至低稅率地區，高稅率地區使

用無形資產關係企業支付較高額權利金。 

事實上，專利與商標等無形資產漸被視為企業競爭中得以成功的關鍵及企

業利潤的驅動要素；且無形資產於跨國企業全球價值鏈中之重要性亦日益增

加。惟與有形固定資產不同的是，無形資產在本質上並非有形，且具獨特性與

差異性，使關係企業間進行無形資產交易時，難自公開市場中獲取同類無形資

產交易常規價格或報酬利潤資訊，導致跨國企業可透過彈性調整內部移轉價

格，將利潤從高稅率移轉至低稅負地區。正因如此，藉由權利金或其他關係企

                                                 
1 可參考 https://www.oecd.org/ctp/beps-reports.htm。 
2 https://www.oecd.org/about/impact/ending-offshore-profit-shifting.htm. 
3 https://www.oecd.org/tax/b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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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間無形資產內部交易已被視為跨國企業進行積極性租稅規劃策略之一。

(Dischinger and Riedel, 2011; Crotti, 2021) 

然而，有關無形資產影響子公司利潤移轉行為相關實證文獻甚少。 早強

調無形資產對所得移轉扮演重要角色應屬Grubert(2003)，其採用1996年以來，美

國跨國企業公司所得稅納稅申報表橫斷面資料4，檢視389家母公司擁有之專利及

商標與 1,751 家製造型受控外國公司(CFC)所在國的法定公司所得稅率交乘項是

否加劇受控外國公司所得移轉。以母公司的研究發展(R&D)費用替代專利變數、

母公司廣告費用替代商標變數及CFC稅前淨利(Earnings and profits)占CFC營收比

率作為被解釋變數，實證結果顯示作為無形資產指標之 R&D 費用及廣告費用對

CFC的利潤具顯著正面貢獻；惟與稅率之交乘項結果則顯示，與工業相關之無形

資產(Industrial intangibles)如專利及技術所得會顯著地從高稅率國家移轉到低稅

率國家，行銷相關之無形資產的所得則不會被移轉。 

而後直到Beer and Loeprick(2013)，再度有無形資產對子公司利潤移轉行為

影響之實證文獻，以2003年至2011年ORBIS(全球企業信息資料庫)中之16,000家

跨國企業子公司(Subsidiaries)資料5，探討子公司無形資產密集度(無形資產占總

資產比率)對子公司稅前息前淨利(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and Taxes, EBIT)6影

響。實證結果顯示無形資產密集度與稅率差(子公司法定稅率與集團中其他關係

企業所在國的平均法定稅率之差)之交乘項對子公司稅前息前淨利具顯著負向影

響。Beer and Loeprick(2015)更進一步納入跨國企業供應鏈複雜度變數以觀察各

子公司7持有無形資產密集度，對子公司稅前息前淨利影響；結果同樣顯示跨國

企業子公司的無形資產密集度與稅率差之交乘項對子公司稅前息前淨利有顯著

負向影響。無形資產密集度每增加1個標準差，該子公司應稅利潤的準彈性(semi- 

elasticity)上升0.27。 

Crotti(2021)使用 2006 年至 2017 年橫跨 50 個國家，包含 13,908 家母公司及

                                                 
4 包括Form1120基本的公司所得稅申報資料及每家公司受控外國公司(CFC)的申報表Form5471

之申報資料。 後篩選出的有效樣本為389家母公司所擁有的1,751家製造型的受控外國公司。 
5 有排除作為其他關係企業母公司的子公司樣本(即排除中間層子公司)。 
6 因為是稅前息前營業收益，所以排除了關係企業內部的財務決策。 
7 樣本中的子公司是指被母公司持有股權超過 90%以上，並排除作為其他關係企業母公司的子

公司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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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843家子公司之不平衡追蹤資料(Unbalanced panel data)。為檢視無形資產密

集度是否會加劇利潤移轉，Crotti(2021)亦觀察無形資產密集度8與稅率差之交乘

項的結果，實證結果同樣顯示，無形資產密集度與稅率差之交乘項對子公司稅

前利潤具顯著負向影響。直觀來說，當子公司所在國稅率大於其他子公司所在

國稅率平均值時，無形資產密集度愈高，申報利潤就愈低。換言之，高無形資

產密集度加劇利潤移轉行為。 

本文實證模型討論利潤移轉變數對 終企業利潤之影響9，與Beer and Loeprick 

(2013; 2015)相同處在於只關注跨國企業股權架構中非屬中間層的分支機構；不

同處在於本文研究重點聚焦於集團所開發之無形資產，而非子公司無形資產，

主要原因為臺灣目前相關公開資料僅侷限於集團持有之無形資產，並未有上市

公司投資架構下各分支機構持有無形資產的統計數據。此外，此兩種設計政策

涵義不同，探討子公司無形資產，即欲檢視當子公司位於相對其他子公司所在

國稅率較低之地區時，無形資產密集度愈高，該子公司的利潤是否相對其他子

公司愈高；探討集團無形資產，則為檢視無形資產密集度較高的跨國企業集團

之利潤移轉行為，是否比無形資產密集度較低的跨國企業集團更為激進。其後，

Crotti(2021) 亦 採 集 團 無 形 資 產 密 集 度 作 為 無 形 資 產 變 數 。 但 不 同 於

Crotti(2021)，本文係探討 終層關係企業而非第一層的子公司。 

自 2015 年 OECD 發布「移轉訂價結果與創造之價值一致(Aligning Transfer 

Pricing Outcomes with Value Creation)」之成果報告後，各國也陸續增訂無形資產

相關移轉訂價法規10以防杜跨國企業利用無形資產規避稅負。有別於過去文獻，

本文首度檢視無形資產之移轉訂價法規是否會抑制利潤移轉行為。 

叁、臺灣產業別無形資產密集度概況 

無形資產通常泛指無實體形式資產，然其具體定義因涉及領域而有所不

同。在會計領域方面，國際會計準則(IAS)第38 號「無形資產」原則中，將無形

資產定義為無實體形式且可辨認之非貨幣性資產；另根據OECD(2017)移轉訂價

                                                 
8 Crotti(2021)採用的是集團無形資產密集度。 
9 本文的實證研究開始於2020年6月，2021年5月結束。當時，並未有Crotti(2021)此篇文獻。 
10 我國財政部於2020年12月28日發布《營利事業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修正條文，以強

化無形資產移轉訂價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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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原則(OECD Transfer Pricing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ax 

Administrations)，無形資產具有3 要件：非實體或非金融資產、可以被擁有或控

制並用於營業活動，及在非關係人間運用或移轉該項資產時將獲得相對報酬。

因此，無形資產應包括但不限於專利權、技術與企業秘密、商標、商號或品牌、

使用權或其他受限之無形資產權利、商譽及持續經營企業價值等。 

然而實證文獻受限於無形資產資料的取得性，通常都以會計帳面上的無形

資產價值來代表，如Crotti(2021)；或以投入於無形資產相關的費用科目來替代，

如Grubert(2003)分別以研發費用及廣告費用來代表專利及商標。 

臺灣目前有關無形資產的公開資料，可從臺灣經濟新報(TEJ)資料庫中「IFRS

合併財務報表」各上市公司財務資訊取得。TEJ資料庫的無形資產係指商譽及無

形資產合計會計科目。根據TEJ定義，商譽及無形資產合計＝其他無形資產淨額

＋商譽淨額＋特許權＋發展中無形資產＋遞延退休金成本＋土地使用權淨額11。 

本節首先計算各上市公司的集團無形資產價值占總資產比率(即無形資產密

集度)，再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產業類別劃分暨調整要點12」

將各上市公司歸類成所屬的產業別，依產業別來介紹臺灣產業無形資產密集度

的情況。本文整理臺灣 2019 年各產業無形資產密集度的平均值及 大值13(如表

1)。 

以平均值來看，臺灣無形資產密集度前3 高的產業為生技醫療產業(4.98%)

及同屬電子工業類別的通信網路業(4.8%)及電腦和周邊設備(2.93%)。生技醫療

產業係指用於人類與動植物之新藥、新型製劑、高風險醫療器材、再生醫療、

精準醫療、數位醫療、專用於生技醫藥產業之創新技術平臺及其他策略生技醫

藥產品之產業14。因此，生技醫療產業屬於創新導向產業，其無形資產重要性凌

駕有形資產價值創造，且無形資產密集度居臺灣產業之首。其中，美時化學製

                                                 
11 本文檢視2001年至2019年上市公司資料，計算得出遞延退休金成本及土地使用權淨額只占此

項的 3.61%；換言之，商譽淨額、特許權、發展中無形資產及其他無形資產淨額占了此項的

96.39%。 
12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96，此要點參酌行政院主計處編製之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13 本文所取得2019年的TEJ 資料庫「IFRS合併財務報表」資料，無任何上市公司歸類於主產業

為M9800 代碼的綜合類。 
1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4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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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股份有限公司無形資產密集度更高達49.15%。 

至通信網路業無形資產密集度次高的原因，在於通信網路業者取得政府核

發特許執照；相對其他產業特許權比重較高。例如，無形資產密集度 高的是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38.38%)，但其特許權占無形資產總額 63.8%；遠傳電

信(37.67%)特許權占無形資產總額70.94%。第三高為電腦及周邊設備產業，前四

大無形資產密集度上市公司分別依序為宏碁、振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振

樺)、樺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樺漢)及上福全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

福)，商譽均為公司無形資產中 大構成項目，如宏碁商譽占無形資產比率高達

98.03%、振樺為57.49%、樺漢為64.91%而上福的商譽占比為51.45%。 

綜合來看，臺灣上市公司對無形資產的運用，主要受到產業特性及產業發

展趨勢影響，且個別產業間因其特色運用無形資產的情形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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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9 年臺灣上市公司無形資產密集度(產業別) 
TEJ資料庫業務分類 平均值 大值 

生技醫療 4.98% 49.15% 

通信網路業 4.80% 38.38 % 

電腦及周邊設備 2.93% 28.26% 

其他類 2.89% 68.57% 

貿易百貨類 2.60% 14.67% 

半導體業 2.33% 18.80% 

航運業類 1.72% 10.56% 

觀光事業類 1.64% 15.27% 

零組件業 1.34% 26.89% 

水泥工業類 1.17% 5.35% 

光電業 1.17% 25.17% 

紡織纖維類 1.11% 23.98% 

汽車工業類 1.09% 6.82% 

其他電子業 0.93% 4.62% 

電子通路業 0.70% 3.92% 

橡膠類 0.63% 5.14% 

電機機械類 0.61% 5.25% 

玻璃陶瓷類 0.57% 1.68% 

化學工業 0.53% 5.28% 

鋼鐵工業類 0.52% 6.50% 

建材營造類 0.52% 10.03% 

食品工業類 0.39% 4.03% 

金融保險類 0.28% 2.71% 

資訊服務業 0.27% 1.39% 

塑膠工業類 0.24% 2.14% 

電器電纜類 0.12% 0.68% 

造紙工業類 0.11% 0.42% 

油電燃氣業 0.06% 0.34% 

資料來源：本文依照TEJ 資料庫「IFRS 合併財務報表」中各上市公司的財務資訊自行計算。 

註：灰階表示者屬電子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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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本節先說明樣本處理過程，其次再簡述實證模型設計、變數定義及來源。 

一、樣本說明 

透過TEJ資料庫中關於上市公司之「關係企業營運概況等資料」，本文以2001

年至 2019 年臺灣上市公司之關係企業為原始資料，總計229,199筆。排除非

終層資料 67,108 筆後為 終層關係企業樣本15，並排除營業利益為負值的樣本

62,298 筆16、有缺漏值的樣本43,068筆後， 終的樣本包括11,297家關係企業，

觀察值為56,725筆(如表2)。 

表 2  樣本處理過程 
樣本處理過程 資料筆數 

原始資料：2001 年至 2019 年臺灣上市公司之關係企業 229,199 

Step 1：刪除非 終層資料 (67,108) 

Step 2：刪除營業利益為負值的資料 (62,298) 

Step 3：刪除有缺漏值的資料 (43,068) 

終樣本 56,725 

由於在TEJ資料庫中，上市公司彼此間可能存在控制與從屬關係；因此，若

以關係企業集團來歸類，本文研究樣本涵蓋912 個關係企業集團及99 個地主國，

資料型態為結合橫斷面和時間序列的不平衡追蹤資料。 

二、實證模型設計 

本文首先採用 F 檢定與 LM 檢定，檢定結果顯示固定效果模型(Fixed-effect 

model)及隨機效果模型(Random-effect model)皆優於 小平方法模型(Ordinary 

least squares model)。當進一步採用 Hausman 檢定時，結果顯示固定效果優於隨

機效果；因此本文採用固定效果模型作為估計模型。另外，本文使用F檢定測試

                                                 
15 終層關係企業係指在跨國集團的股權投資架構中無下一層關係企業的公司。例如：某一關

係企業在跨國集團的整體投資架構中位於第1層，若該關係企業無下一層的關係企業，則該關

係企業為 終層關係企業。 
16 由於本文的被解釋變數 終層關係企業營業利益取自然對數，因此排除了營業利益為負值的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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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效果，結果顯示F 檢定拒絕各年度截距項全部相等的虛無假設；因此，固定

效果模型應加入時間的固定效果(Time-fixed effect)。相關的檢定結果將和後續的

實證結果一併顯示。 

此外，基於同一集團下之關係企業，在經營策略上多有關聯性；為控制集

團特性，本文另外設立912個虛擬變數代表集團的固定效果。基於個別 終層關

係企業所執行業務不同，為控制產業固定效果，本文依據TEJ資料庫中「TEJ業

務分類」將 終層關係企業所執行的業務分類，並另外設立 26 個產業虛擬變數

代表 終層關係企業的產業固定效果。本文模型一般式為： 

Yit	=	βit+ βk	Xkit	+	ρt

k

k=2

+	δz	+	σw	+	εit 

其中，i 代表關係企業別(i＝1,2,…,11,297)、t 代表年(t＝2001,…,2019)、z 代

表集團別(i＝1,2,…,912)、w 代表產業別(w＝1,2,…,26)。因此，Yit為被解釋變數；

β1i代表不同關係企業的個別效果，不隨時間而變動；	Xkit為各個解釋變數；βk為

第 k 個解釋變數之迴歸係數；	ρt為時間的固定效果；δz為集團的固定效果；	σw為

終層關係企業的產業固定效果；		εit則為誤差項。 

本文的被解釋變數為 終層關係企業的營業利益(LNπit)。主要解釋變數為集

團無形資產(IAzt)、稅率差(TXDIFit)、稅率差與集團無形資產交乘項(TXDIF×IAit) 

(TXDIF×IAit) 及無形資產移轉訂價法規(TPit)。控制變數則包括地主國經濟變數

包含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CPIGRit)、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PCit)及行動電話

用戶數(LNMBit)。公司本身變數則包含 終層關係企業規模(SASTit)。集團變數

包含集團規模(LNPASTit)。本文估計式如下： 

LNπit = β1i+β2TXDIFit+β3IAzt+β4TPit+β5 ×IAit+β6CPIGRit+β7GDPPCit  

β8LNMBit+β9SASTit+β10LNPASTit+ ρt+δz+ σw+ εit  

三、變數定義及來源 

營業利益(LNπ) 

以關係企業層級的資料分析跨國企業利潤移轉行為的實證文獻中，大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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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關係企業的利潤指標作為被解釋變數；例如 Grubert(2003)以CFC稅前淨利、

Beer and Loeprick(2013, 2015)及 Crotti(2021)均使用 EBIT 觀察無形資產(密集度)

對利潤移轉之影響。由於本文研究對象是臺灣上市公司的 終層關係企業，然

而，TEJ資料庫中關於上市公司之「關係企業營運概況等資料」並無EBIT資料，

因此本文以 終層關係企業的營業利益17取自然對數為被解釋變數。 

利潤移轉變數 

1. 資產(IA) 

近年來，無形資產在企業生產過程中重要性日益增加(WIPO, 2017)；與產品

創新和行銷相關之無形要素愈來愈被視為競爭成功關鍵因素(Edmans, 2011；Beer 

and Loeprick, 2015)。Orhangazi(2019)指出品牌名稱(brand names)、商標、專利、

版權等無形資產重要性與日俱增。其原因為這些資產使用，無須增加相應固定

資本(fixed capital)投資便能增加市場控制力及獲利能力，在擴大利潤與投資差距

方面發揮了作用。然因其無形本質，使得無形資產的配置(allocation)及訂價具高

度彈性，提供跨國企業稅負極小化之機會(Beer and Loeprick, 2015)。Crotti(2021)

認為無形資產密集度會促使公司真實利潤被隱藏，無形資產密集度愈高的公司

愈有可能申報較低利潤。 

Grubert(2003)以投入於無形資產相關費用科目，作為無形資產代理變數；

Dischinger and Riedel(2011)在探討公司所得稅對無形資產配置地點之影響文獻

中，係以資產負債表中無形固定資產(intangible fixed assets)項目來衡量；Beer and 

Loeprick(2013, 2015)之子公司無形資產資料係取自ORBIS資料庫，反應無形資產

的會計帳面價值；Crotti (2021)則是採集團總無形資產。  

本文所採用無形資產變數係指 TEJ 資料庫中各上市公司商譽及無形資產合

計的會計科目18。由於無形資產對企業利潤同時存在正向與負向效果，本文對集

團無形資產對 終層關係企業營業利益的影響不持任何預期。 

2. 稅率差(TXDIF) 

稅率差為利潤移轉之租稅誘因變數，其定義為 終層關係企業所在國法定

                                                 
17 營業利益與稅前息前淨利 主要的差異在於營業外收入與費用，例如：投資收入損失、匯兌

收入損失等。 
18 無形資產變數的數據來自TEJ資料庫中「IFRS合併財務報表」各上市公司財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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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得稅稅率減去集團股權架構內其他所有關係企業所在國的法定公司所得

稅稅率的簡單算術平均。如果該關係企業的所在國為較低稅率的國家，則稅率

差為負值；如果該個別關係企業的所在國為較高稅率的國家，則稅率差為正值。 

學術文獻中估計利潤移轉 常使用的方法就是觀察子公司利潤對母公司與

該子公司所在國之間或該子公司與集團所有其他子公司所在國之間稅率差反應

(Hines and Rice, 1994; Huizinga and Laeven, 2008; Dharmapala and Riedel, 2013)。

Beer and Loeprick(2013, 2015)及 Crotti(2021)均使用關係企業間稅率差觀察跨國

企業子公司的利潤移轉活動，結果亦證實位於相對稅率高(即稅率差為正數)之地

區子公司利潤較低。本文與多數利潤移轉文獻相同，將稅率差納入估計模型中

重要解釋變數之一，並預期稅率差與 終層關係企業的營業利益為負相關19。 

3. 稅率差與無形資產交乘項(TXDIF×IA) 

為觀察無形資產對利潤移轉行為是否有加劇影響，實證文獻(Grubert, 2003; 

Beer and Loeprick, 2013, 2015; Crotti, 2021)採無形資產與稅率變數交乘項作為影

響子公司利潤之主要利潤移轉變數，結果均顯示顯著負相關，代表無形資產愈

多，利潤移轉效果愈強。 

本文使用關係企業間稅率差與無形資產交乘項去檢視無形資產對利潤移轉

的加乘效果。本文預期結果為負相關，認為集團無形資產愈多、 終層關係企

業使用的無形資產就愈多，愈可能透過權利金的彈性訂價進行利潤移轉，加重

利潤移轉效果。 

4. 無形資產移轉訂價法規(TP) 

移轉訂價稅制是為避免跨國企業透過關係企業間內部交易，將利潤配置到

較低稅負國家的防杜避稅之政策。因此，租稅管轄區若未制定移轉訂價法規或

未嚴格執行關係企業間常規交易原則，即可能促使跨國企業為利潤移轉而進行

激進訂價策略(Bartelsman and Beetsma, 2003; Beuselinck et al., 2009; Lohse et al., 

                                                 
19 資料來源為KPMG網站、Deloitte網站、PWC網站、EY網站及各國稅務機關網站。 

https://home.kpmg/xx/en/home/services/tax/tax-tools-and-resources/tax-rates-online/corporate-tax- 
rates-table.html(取得日期為2021/1/21)； 
https://www.dits.deloitte.com/#TaxGuides(取得日期為2021/1/21)； 
https://www.pwc.com/gx/en/services/tax/worldwide-tax-summaries.html(取得日期為2021/1/21)； 
https://www.ey.com/en_gl/tax-guides(取得日期為20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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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Lohse and Riedel(2013)及 Mário and Pinho(2016)的實證結果便顯示移轉訂

價制度能抑制跨國集團的利潤移轉行為。Beer and Loeprick(2015)則檢視子公司

所在國針對關係企業間的交易要求提交移轉訂價報告書的效果，結果顯示此機

制將使跨國企業子公司所申報的稅前息前淨利顯著增加，同樣證實移轉訂價制

度會減輕利潤移轉情形。 

過去實證文獻均集中探討一般的移轉訂價稅制效果；然隨時代變遷，諸如

專利、技術等無形資產，對跨國企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OECD 為防杜跨國企業

利用無形資產避稅，於2015年發布BEPS行動計畫8-10「移轉訂價結果與創造之

價值一致」成果報告，對無形資產及相關移轉訂價議題提供建議及指引，作為

各國修正其國內移轉訂價法規之參考。各國亦據此陸續增訂無形資產移轉訂價

法規，重點包括完善無形資產定義，導入從事無形資產之開發(Development)、

提升(Enhancement)、維護(Maintenance)、保護(Protection)、利用(Exploitation)經

濟活動之考量因素，以評估無形資產交易利潤分配是否符合常規，確保關係企

業間交易取得適當報酬，以促使關係企業間無形資產進行合理交易。 

由於本文關注焦點在於無形資產相關利潤移轉行為，因此聚焦探討無形資

產移轉訂價法規是否會抑制利潤移轉行為，使用 OECD 移轉訂價國家概況

(Transfer Pricing Country Profiles)資料20，統計 終層關係企業地主國自2001年至

2019 年間是否有訂定無形資產相關的移轉訂價法規；有訂定的該年度定義為1，

無則定義為0。本文預期無形資產移轉訂價法規對 終層關係企業營業利益影響

為正相關。無形資產移轉訂價法規會限制利潤移轉行為，使 終層關係企業在

地主國保存更多利潤。 

地主國經濟變數 

1.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CPIGR)21 

若地主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巨幅波動對跨國企業帶來不確定性。當物價不斷

上漲致當地貨幣面臨貶值，實質利潤(real profit)將被侵蝕。鑑此，為降低企業暴

                                                 
20 https://www.oecd.org/tax/transfer-pricing/transfer-pricing-country-profiles.htm(取得日期為2021/3/ 

09)。 
21 本文以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代表物價水準穩定的情形，預期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與營業

利益負相關，資料來源為 World Data Bank 網站。https://data.worldbank.org/(取得日期為

202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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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於「虛盈實虧」風險，跨國企業通常傾向採取非常規移轉訂價策略，例如跨

國企業會對位於相對高通貨膨脹地區的子公司訂定較高之轉入價格，藉此將子

公司利潤移出該所在地國。(Al-Eryani et al., 1990; Cravens, 1997)  

2. 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PC) 

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 per capita)可代表國家經濟發展狀況及市場消費潛

能。Dowd et al.(2017)以關係企業層級資料分析美國跨國企業利潤移轉行為，亦

證實地主國人均國內生產毛額使關係企業淨收入增加。因此，本文以人均國內

生產毛額(GDPPC)來衡量地主國經濟發展狀況，預期人均國內生產毛額與營業

利益正相關。人均國內生產毛額越高，代表地主國境內的經濟活動愈活耀，市

場消費潛能愈強， 終層關係企業的利潤就愈高22。 

3. 行動電話用戶數(LNMB) 

Aschauer(1990)指出，完善的國家基礎建設能提高廠商實質生產力。因地主

國基礎建設如水力、電力系統穩定與資訊基礎設施完備，能有效降低境內廠商

營運成本，進而提升利潤。此外，Krishnan and Teo(2012)發現國家資訊基礎設施

愈佳，電子政務發展愈好，不但能強化國家治理提高經濟穩定，更有利於企業

在地主國的經營績效。因此，本文以行動電話用戶數(LNMB)衡量地主國資訊基

礎建設23，預期行動電話用戶數與營業利益正相關，地主國的基礎建設愈完善，

終層關係企業在地主國的營運成本愈低，其利潤就愈高。 

子公司變數— 終層關係企業規模(SAST) 

若公司規模較大，通常被預期具有規模經濟或市場競爭力優勢，有助於公

司績效乃至利潤的提高(Pervan and Višic´, 2012; Dog˘an, 2013; Akben-Selcuk, 

2016)。換言之，公司規模和盈利能力間存在正向關係。Beer and Loeprick(2015)

以關係企業層級之資料分析跨國企業利潤移轉行為的實證文獻中，亦證實子公

司總資產愈多，稅前息前淨利愈多。 

大多數文獻都是使用總資產(如Vijayakumar and Tamizhselvan, 2010; Dog˘an, 

2013; Niresh and Velnampy, 2014; Beer and Loeprick, 2015; Yoo, 2022)、總銷售額

                                                 
22 資料來源為World Data Bank網站。https://data.worldbank.org/(取得日期為2021/3/21)。 
23 同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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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and Song, 2006; Serrasqueiro and Nunes, 2008; Dog˘an, 2013)或員工人數

(如 Dog˘an, 2013)作為公司規模指標。 

本文以 終層關係企業的總資產來詮釋公司規模的效果，資料來源為TEJ資

料庫中的「關係企業營運概況等資料」。預期 終層關係企業總資產與其營業利

益為正相關，即總資產愈多規模愈大，又基於規模經濟生產情況愈佳，經濟活

動愈活躍，營業利益愈多。 

集團變數—集團規模(LNPAST) 

公司規模可能在決定利潤移轉行為上扮演重要角色。因規模較大公司其營

運可能受益於包括無形資產之規模經濟，將降低移轉利潤的邊際成本。 

Beer and Loeprick(2015)以集團總資產代表集團規模，得到集團總資產愈多

時，子公司稅前息前淨利亦愈多結果。Crotti(2021)的集團規模則採虛擬變量，

如果母公司的收入等於或高於10億美元時，則設定為1，否則設定為0。 

本文以集團總資產來詮釋集團規模效果，預期集團總資產與 終層關係企

業營業利益呈正相關24。 

表 3  變數的定義與預期符號 
被解釋變數 定義 
ln 營業利益(LNπ) 終層關係企業的營業利益取自然對數 

解釋變數 定義 預期符號 
無形資產(IA) 集團合併報表會計帳面之無形資產與商譽合計數 (±) 
稅率差(TXDIF) 終層關係企業的地主國稅率減集團內涵蓋所有

國家稅率的簡單平均 
(−) 

稅率差與無形資產交乘項

(TXDIF×IA) 
關係企業間的稅率差異(TXDIF)乘以集團會計帳面

無形資產(IA) 
(−) 

無形資產移轉訂價法規(TP) 終層關係企業的地主國是否有特別訂定無形資

產相關的移轉訂價法規；有為 1，無則為 0 
(+)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CPIGR) 地主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 

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PC) 地主國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 (+) 

行動電話用戶數(LNMB) 地主國的總行動電話的用戶數量取自然對數 (+) 

終層關係企業規模(SAST) 終層關係企業的總資產 (+) 

集團規模(LNPAST) 集團合併報表所揭示之總資產取自然對數 (+) 

說明︰“+”代表正向影響；“−”代表負向影響；“±”代表效果未定。 

                                                 
24 資料來源為TEJ資料庫中的「IFRS 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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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敘述性統計 

所有相關變數的基本統計量彙整於表4。在被解釋變數部分，全體樣本的 ln

營業利益(LNπ)介於0和18.53224之間， 終層關係企業間存在相當大的差異，其

平均值為9.607133。  

稅率差(TXDIF)介於-31.4022%和 28.28571%之間，平均值為 4.152678%，負

值代表位於低稅率國家，負值較大的地主國包含英屬維京群島、薩摩亞、開曼

群島等；而正值代表位於高稅率國家，正值較大的地主國包含日本、美國等。

無形資產(IA)介於0 和8.24E+07 千元之間，平均值為32 億377 萬元。至無形資產

移轉訂價法規(TP)的平均值為0.121957，代表全體樣本中有12.19% 終層關係企

業地主國訂定無形資產相關移轉訂價法規。 

與地主國有關的經濟變數，從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CPIGR)、人均國內生

產毛額(GDPPC)、行動電話用戶數(LNMB)的 大值和 小值來看，可得知地主

國的通膨情形、經濟水準及基礎建設有明顯差異。其中通貨膨脹嚴重之國家為

2011 年的白俄羅斯，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為 53.2287%；而通貨緊縮 明顯之

國家為2009年的愛爾蘭，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為-4.4780399%；而經濟水準

高之國家為盧森堡，其人均國內生產毛額為 111,062.3 美元；而經濟水準 低之

國家為賴比瑞亞，其人均國內生產毛額為199.1572美元。而行動電話用戶數 高

之國家為中國大陸，行動電話用戶數取自然對數為21.26907，而總行動電話用戶

數 低之國家為馬紹爾，行動電話用戶數取自然對數為6.192362。 

關於公司特性的控制變數， 終層關係企業規模(SAST)與集團規模(LNPAST)

的基本統計量顯示 終層關係企業與整體集團的規模存在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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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相關變數的基本統計量 
變數 觀察值 平均數 標準差 小值 大值 

ln 營業利益( ) 56,725 9.607133 2.297142 0 18.53224 

無形資產(IA) 

單位：千元(TWD) 
56,725 3203770 9242985 0 8.24E+7 

稅率差(TXDIF) 

單位：% 
56,725 4.152678 8.447462 -31.4022 28.28571 

稅率差與無形資產交

乘項(TXDIF×IA) 

單位：千元(TWD) 

56,725 9639552 7.58E+7 -1.85E+9 1.70E+9 

無形資產移轉訂價法

規(TP) 
56,725 0.121957 0.327239 0 1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

率(CPIGR) 

單位：% 

56,725 2.021664 2.113625 -4.47804 53.2287 

人均國內生產毛額 

(GDPPC) 

單位：美元 

56,725 19400.54 16072.88 199.1572 111062.3 

行動電話用戶數

(LNMB) 
56,725 18.09308 2.544293 6.192362 21.26907 

終層關係企業規模

(SAST) 

單位：千元(TWD) 

56,725 3491329 5.81E+7 -190702 7.04E+9 

集團規模(LNPAST) 

單位：千元(TWD) 
56,725 17.41495 1.881553 10.08393 23.03283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二、模型檢定結果 

共線性檢定 

本文分別進行變異數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與皮爾森相關

係數(Pearson correlation test)兩種方法檢驗選擇變數是否存在共線性(collinearity)。

表5彙整VIF檢驗結果，結果顯示全部變數的VIF值皆不高於3，代表共線性程度

不明顯。此外，平均VIF值為1.52，遠低於共線性判定標準，顯示整體模型不存

在統計上共線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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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變異數膨脹因子 

解釋變數 VIF 

稅率差(TXDIF) 2.32 

無形資產(IA) 1.44 

無形資產移轉訂價法規(TP) 1.19 

稅率差與無形資產交乘項(TXDIF×IA) 1.27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CPIGR) 1.05 

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PC) 1.39 

行動電話用戶數(LNMB) 2.77 

終層關係企業規模(SAST) 1.01 

集團規模(LNPAST) 1.28 

平均 VIF 1.52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皮爾森相關係數檢測結果則彙整於表 6，結果亦顯示所有變數間相關係數絕

對值均未超過高度相關的判定標準，因此可以判定本文模型變數無共線性問

題，不會影響到迴歸結果解釋能力。 

表 6  皮爾森相關係數檢測結果 
 IA TXDIF TXDIF×IA TP CPIGR GDPPC LNMB SAST LNPAST 

IA 1         

TXDIF -0.0479 1        

TXDIF×IA 0.2278 0.2635 1       

TP 0.0973 0.1943 0.121 1      

CPIGR 0.0079 0.0312 0.0222 -0.001 1     

GDPPC 0.0408 -0.0836 -0.0304 0.0247 -0.0021 1    

LNMB 0.033 0.7469 0.2288 0.3274 -0.0011 -0.3602 1   

SAST 0.038 -0.0112 -0.0047 -0.0047 -0.0094 0.0005 -0.0023 1  

LNPAST 0.468 -0.1114 0.0936 0.053 -0.0003 0.042 0.0191 0.0647 1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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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異質性檢定 

在使用橫斷面資料時，時常會面臨異質變異的問題。為檢定模型之估計是

否存在異質性問題，而導致估計產生重大誤差，本文採用修正 Wald 檢定來檢定

模型之估計是否存在異質性問題。檢驗結果顯示因使用資料型態橫斷面較大，

導致很可能存在著異質性問題，因此本文所有估計均使用穩健性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s)進行調整。 

四、實證結果 

本文控制 終層關係企業的個別效果、集團固定效果、 終層關係企業的

產業固定效果與時間固定效果後，實證結果呈現於表7的(a)欄位。關於模型的樣

本數、判定係數(R2)、模型選擇的檢定結果皆附於實證結果的下方。 

利潤移轉效果 

1. 無形資產(IA) 

無形資產的使用使得企業無須增加相應固定資本投資便能增加市場控制力

及獲利能力(Orhangazi, 2019)。Grubert(2003)實證結果顯示，無形資產對受控外

國公司之利潤有正面貢獻。然而，Crotti(2021)認為無形資產密集度恐促使公司

真實利潤被隱藏，無形資產密集度愈高之公司愈有可能申報較低之利潤。 

表7顯示集團無形資產對 終層關係企業營業利益呈現正向顯著的結果，集

團無形資產每增加1 兆元，營業利益則上升4.84%；此結果顯示，集團無形資產

對利潤驅動的正向效果大於利潤移轉的負向效果。因此，集團無形資產愈高，

終層關係企業所能使用無形資產愈多，能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益，使營收上升，

進而帶動利潤增加。 

2. 稅率差(TXDIF) 

稅率差代表該 終層關係企業所在地主國和整體集團平均稅率差。觀察表 7

模型可發現，此變數呈現負向顯著結果，和 Beer and Loeprick(2013, 2015)及

Crotti(2021)有關利潤移轉實證結果相同。表 7 顯示關係企業間稅率差異每上升

1%，營業利益則下降約0.0368%。換言之，如果 終層關係企業如果位於高稅率

國家，集團可能會透過移轉訂價等方式進行利潤移轉，使該 終層關係企業之

利潤下降，以規避稅負；相反地，如果 終層關係企業如果位於低稅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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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該 終層關係企業之利潤上升。 

表 7  實證結果與穩健性測試 
 
        變數 

預

期

符

號 

實證結果 
(a) 

穩健性測試(b) 

刪除臺灣樣本
刪除專職無形 
資產註冊公司 

刪除非實質 
營運公司 

利

潤

移

轉

變

數 

無形資產 
(IA) 

(±) 
4.84e-09**
(2.26e-09)

6.63e-09** 
(2.64e-09) 

4.84e-09** 
(2.26e-09) 

4.34e-09*** 
(1.54e-09) 

稅率差 
(TXDIF) 

(−) 
-0.0368***
(0.003326)

-0.0469805***
(0.0043158) 

-0.0367342*** 
(0.003326) 

-0.0344902*** 
(0.0023577) 

稅率差與無形資產 
交乘項 

(TXDIF×IA) 
(−) 

-4.50e-10*
(2.50e-10)

-5.65e-10* 
(2.87e-10) 

-4.50e-10* 
(2.50e-10) 

-3.07e-10* 
(1.80e-10) 

無形資產移轉訂價法規

(TP) 
(+) 

0.0727309*
(0.039308)

0.1914074*** 
(0.0458435) 

0.0725671* 
(0.0393219) 

0.0420961 
(0.0299252) 

地

主

國

經

濟

變

數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CPIGR) 
(−) 

-0.0239***
(0.00613) 

-0.0256678***
(0.0065444) 

-0.0239914*** 
(0.0061309) 

-0.0262691*** 
(0.0050323) 

人均國內生產毛額 
(GDPPC) 

(+) 
0.0000131*
(7.23e-06)

2.03e-06 
(7.71e-06) 

0.0000132* 
(7.23e-06) 

0.0000168*** 
(5.08e-06) 

行動電話用戶數 
(LNMB) 

(+) 
0.0930747*
(0.048483)

0.1145948* 
(0.0597817) 

0.093121* 
(0.0484881) 

0.0985625*** 
(0.0287322) 

子

公

司

變

數 

終層關係企業規模

(SAST) 
(+) 

4.05e-09**
(1.87e-09)

9.84e-09*** 
(1.95e-09) 

4.04e-09** 
(1.87e-09) 

3.74e-09*** 
(2.97e-10) 

集

團

變

數 

集團規模 
(LNPAST) 

(+) 
0.47515***
(0.040972)

0.5709667*** 
(0.0464521) 

0.47565*** 
(0.0409804) 

0.4921125*** 
(0.0240412) 

 終層關係企業固定效果     

 集團固定效果     

 終層關係企業的產業固定效果     

 時間固定效果     

 樣本數 56,725 38,896 56,699 51,587 

 R2 0.7760 0.7743 0.7757 0.7780 

 Adj R2 0.7190 0.7163 0.7185 0.7227 

 F 檢定 10.33*** 9.63*** 10.33*** 10.62*** 

 LM 檢定 74457.6*** 42740.68*** 74444.58*** 69713.63*** 

 Hausman 檢定 443.71*** 310.89*** 439.54*** 444.36*** 

 F 檢定(時間效果) 8.29*** 9.53*** 8.31*** 6.01*** 

說明：括號內數字為調整後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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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稅率差與無形資產交乘項(TXDIF×IA) 

真正觀察無形資產對利潤移轉行為是否有加劇的影響，相關實證文獻如

Grubert(2003)、Beer and Loeprick(2013, 2015)及 Crotti(2021)均採無形資產與稅率

變數的交乘項作為影響子公司利潤的主要利潤移轉變數，結果亦均顯示負相

關。表7顯示本文利用集團與無形資產稅率差交乘項觀察無形資產對 終層關係

企業利潤移轉的效果，與過去文獻有關無形資產利潤移轉的實證結果是一致

的，即變數均呈現負向顯著結果。 

若關係企業間稅率差異為10%，則集團無形資產每增加1兆元，營業利益下

降4.5%；若關係企業間的稅率差異為-10%，則集團無形資產每增加1兆元，營業

利益上升4.5%。集團的無形資產涵蓋各型態會計帳面無形資產，如專利、技術、

商標、品牌等。 終層關係企業為取得營運必要之無形資產授權，會進行無形

資產授權交易，而此交易之金額即為 終層關係企業費用，進而降低 終層關

係企業利潤。實證結果證實，集團很可能藉由操縱無形資產授權交易金額以達

利潤移轉目的。 

4. 無形資產移轉訂價法規(IATP) 

過去的實證文獻均集中探討一般移轉訂價稅制效果。本文率先探討無形資

產移轉訂價法規是否會抑制利潤移轉行為。表7實證結果顯示， 終層關係企業

地主國訂定無形資產相關移轉訂價法規與 終層關係企業營業利益間呈顯著正

向關係。亦即若 終層關係企業地主國有特別訂定無形資產相關移轉訂價法

規，則會對無形資產移轉訂價常規交易查核更嚴格，不合常規之無形資產訂價

或利潤分配將受其限制，使 終層關係企業必須保留更多利潤於地主國，使該

終層關係企業利潤顯著上升。 

地主國經濟變數 

1.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CPIGR)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代表地主國的通膨情形。觀察表7實證結果與過去之

實證文獻(Al-Eryani et al., 1990; Cravens, 1997)論點一致，即此變數呈現負顯著相

關；即當物價不斷上漲，為降低企業暴露於「虛盈實虧」之風險，跨國企業會

傾向採取非常規的移轉訂價策略，將子公司利潤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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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PC) 

本文以人均國內生產毛額衡量地主國經濟發展狀況，實證結果顯示，人均

國內生產毛額與營業利益顯著正相關，和過去文獻(Dowd et al., 2017)實證結果一

致。 

3. 行動電話用戶數(LNMB) 

行動電話用戶數顯現地主國的基礎建設程度。觀察表7發現，此變數呈現正

向顯著結果，和過去文獻實證結果一致。即地主國基礎建設愈完善， 終層關

係企業在地主國的營運成本愈低，利潤就愈高。 

子公司變數— 終層關係企業的規模(SAST) 

本文以 終層關係企業總資產代表 終層關係企業規模。觀察表7模型可發

現，此變數為顯著正相關，和過去文獻實證結果一致，即 終層關係企業的總

資產愈多、規模愈大，愈具有規模經濟或市場競爭優勢，促進公司營運活動，

因此利潤就愈高。 

集團變數—集團規模 

本文以集團公司資產(LNPAST)代表整體集團的規模。表 7 實證結果與 Beer 

and Loeprick(2015)及Crotti(2021)結果一致，顯示集團規模對 終層關係企業利潤

具顯著正影響。 

五、穩健性檢定 

為檢驗重要變數實證結果穩健性，本文另做3個穩健性檢定，檢定結果呈現

於表 7 的(b)欄位；結果顯示各相關變數的符號與顯著性仍與整體樣本的結果一

致。3個穩健性檢定內容及理由分述如下： 

刪除 終層關係企業位於臺灣之樣本 

由於臺灣上市公司於2001 年至2019 年間 終層關係企業所在的地主國涵蓋

全球亦包含臺灣；然而對於臺灣上市公司，集團所持有的無形資產通常由臺灣

總公司持有，即 終層關係企業同樣位於臺灣，故沒有無形資產利潤移轉問題。

為檢驗利潤移轉變數實證結果的穩健性，爰刪除 終層關係企業地主國為臺灣

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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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終層關係企業專職無形資產註冊業務之樣本 

本文樣本有部分 終層關係企業為專職無形資產註冊公司，其公司所執行

的主要業務即為商標及無形資產之註冊、登記等。在此種情形下，該 終層關

係企業即為集團持有無形資產的公司，因此並沒有無形資產利潤移轉的問題，

爰刪除 終層關係企業專職無形資產註冊業務樣本，以觀察剩餘樣本之 終層

關係企業利潤是否仍顯著受利潤移轉變數的影響。 

刪除 終層關係企業並非實質營運公司之樣本 

本文發現部分 終層關係企業並未在當地國進行實質營運業務，如投資業

務、專職無形資產註冊業務等；執行這些業務實質上沒有對無形資產需求，因

此很可能不存在無形資產相關之關係人交易。為檢驗利潤移轉變數實證結果的

穩健性，爰刪除 終層關係企業為非實質營運的樣本(包含投資、專職無形資產

註冊業務的公司)。 

陸、結論 

基於資料取得之困難性，有關無形資產對子公司利潤移轉行為影響的國外

實證文獻至今僅少數幾篇。目前國內文獻亦多集中於策略與制度法規面探討，

尚無關於無形資產對跨國企業利潤轉移行為之實證研究。本文首度以 2001 年至

2019 年臺灣上市公司之 終層關係企業的財務資料，聚焦於無形資產交易是否

加劇對利潤移轉行為，探討利潤移轉變數對 終層關係企業利潤的影響。此外，

自 2015 年 OECD 發布「移轉訂價結果與創造之價值一致」成果報告後，各國亦

陸續增訂無形資產的移轉訂價法規以防杜跨國企業利用無形資產避稅。本文亦

率先探討無形資產的移轉訂價法規是否會抑制利潤移轉行為。 

本文首先盤點臺灣上市公司依產業別之無形資產密集度的情況；以平均值

來看，臺灣無形資產密集度前3高之產業分別為生技醫療產業(4.98%)、同屬電子

工業類別的通信網路產業(4.8%)及電腦和周邊設備產業(2.93%)。其次，採用固

定效果模型進行估計無形資產相關變數對利潤移轉行為的影響，本文實證結果

可歸納為 4 點： 

若僅觀察無形資產變數，集團無形資產愈多，帶給 終層關係企業更高之經

濟效益及較大獲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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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相對其他關係企業所在國稅率高之 終層關係企業，其利潤較低。 

一旦考慮 終層關係企業所在國的公司所得稅率相對其他關係企業所在地區

的公司所得稅率後，集團無形資產對利潤移轉行為就有加劇效果。 

臺灣上市公司的 終層關係企業的利潤移轉行為會因地主國是否有特別訂定

無形資產相關的移轉訂價法規而削弱。 

後，本文為檢驗重要變數實證結果之穩健性，另做3個穩健性檢定，結果

仍與整體樣本結果一致。 

具體而言，臺灣上市公司的 終層關係企業的利潤配置與地主國稅率呈現

負相關。如果 終層關係企業位於高稅率國家，集團可能會透過移轉訂價等方

式進行利潤移轉，使該 終層關係企業的利潤下降以降低稅負。相反地，如果

終層關係企業位於低稅率國家，則該 終層關係企業的利潤上升。 

另由無形資產對跨國企業從事利潤移轉效果觀之，雖然集團無形資產能帶

給其 終層關係企業利潤的正面效果，但由於關係企業間的無形資產交易較難

從公開市場中取得同類無形資產交易之常規價格或報酬利潤資訊，導致集團無

形資產愈多的跨國企業，其 終層關係企業的利潤移轉效果愈強，越有誘因藉

此從事租稅規避行為，其造成之稅基侵蝕問題應為各國稅務機關未來研議無形

資產利潤移轉行為之稅務行政與法規修正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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